


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知识产权专项资金申报指南

为加强和规范长沙经开区知识产权专项资金申报工作，根据《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加快湖南自贸试验区建设 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高科技园区的实施办法》（长经开管发〔2020〕111号，附件1），制定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知识产权专项资金申报指南。
一、申报资料
申报单位均需提供以下资料：
（1）长沙经开区知识产权专项资金申报书（附件3）；
（2）营业执照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；
（3）当年纳税申报表及税收完税证明；
（4）当年审计报告；
（5）申报资料为A4纸双面打印，纸质封面左侧胶装成册，不要采用塑料封面和活页装订，一式二份。
根据申报的具体项目类别，申报单位还需要提供以下资料，一并装订成册：
（一）促进知识产权创造
（1）国外发明专利授权奖励
A.PCT申请受理通知书、相关国别专利授权文件等。
（2）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
A.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；
B.贯标启动到通过认证全过程描述及成效等相关材料。
    （二）激励知识产权运用
（1）驰名商标认定奖励
A.相关认定的证明材料；
B.高新技术企业证书。
（2）标准制定奖励
A.正式发布的国际标准、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的标准文本复印件；
B.提供参与相关标准制定的有效证明材料。
（3）质押融资贴息补助
A.出质的专利权证书、专利登记簿副本、商标注册证书；
B.国家有关部门出具的专利权、商标权质押登记证明材料；
C.专利权、商标权质押贷款合同（质押合同、借款合同、担保合同等）
D.银行或担保机构单独出具与申报项目相关的知识产权占比证明，并明确担保物中知识产权占比，以及是否有其他财产抵押。
E.放贷证明、还贷证明、利息等相关单据。
（三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
（1）维权援助补助
A.法院出具的生效法律文书和生效证明、委托代理合同、代理费的发票等；
B.重大影响的知识产权案件提供纠纷双方企业知名度高、争议标的额大、媒体广泛报道或社会关注程度高、被列为国家或省级知识产权典型案例等方面的材料。
（2）专利数据库建设
A.备案表（附件4）;
B.与合作单位签订的委托合同书、付款凭证；
（3）专利导航、预警分析、知识产权评议
A.备案表（附件4）;
B.与合作单位签订的委托合同书、付款凭证；
C.专利导航、预警分析、知识产权评议报告（单独全文装订提交）。
（四）提升知识产权服务
（1）知识产权品牌服务机构奖励
A.相关认定的证明材料；
B.服务机构办公场所购买或租赁合同。
（2）新入园区知识产权服务机构
A.相关认定的证明材料；
B.服务机构办公场所购买或租赁合同；
C.在职员工人数证明材料。
（3）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奖励
A.相关认定的证明材料；
B.服务机构办公场所购买或租赁合同；
C.2022年代理发明专利申请明细（专利号、专利名称、权利人）和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。
（4）创业载体开展知识产权活动补助
A.备案表（附件5）；
B.参加活动人员签到册；
C.活动照片等相关佐证材料。
三、其他事项
（一）市场监管局每年上半年按照《实施办法》发布申报通知，申报企业按照通知要求填报《长沙经开区知识产权专项资金申报书》并准备相关证明材料进行报送。
（二）国家、省、市有关法律、法规、上位规范性文件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（三）申报范围为符合条件的申报单位在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发生的奖补支持事项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四）申报单位可按申报指南及时申报，申报截止时间为2023年5月6日17:00，纸质申报材料递交至长沙经开区管委会新政务服务大厅3号窗口，电子件（命名格式：企业+政策名称）在湖南自贸区知识产权服务中心官网项目申报系统提交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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